
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评标专家抽取说明



特别说明

本操作手册适用于建设工程项目的专家抽

取工作。建设工程项目需严格按照本操作

手册进行操作，如因操作不当影响项目评

审，由操作单位自行承担后果。



登录系统

登录青岛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
www. ggzy.qingdao.gov.cn，点
击电子服务系统或电子交易系统，
进入登录认证界面。



用户登录

通过山东省统一身份认证

登录入口进行登录。



CA登录

确保CA数字证书正确插入

电脑USB接口，并获取认

证信息，根据系统提示，

输入CA密码，进入系统。



申请抽取专家

1、登录交易系统后，在左侧菜单栏中选择“专家抽取申请”菜单。



申请抽取专家

2、进入专家抽取申请模块，可在“未申请”选项中，选择需要抽取的
项目或标段。



申请抽取专家

3、选择好对应项目或标段后，点击“申请”按钮，获取项目信息。



申请抽取专家
4、点击申请按钮后，系统弹出“专家抽取申请”维护表单，系统自动
获取对应项目的基本信息。



申请抽取专家
5、请仔细检查系统获取的项目信息，如有错误可进行修改，并补充填
写其余信息。



申请抽取专家
6.添加抽取评审专家条件信息。
在评标委员会模块中，点击“新增” ，弹出“添加评标委员会信息”
表单，添加抽取专家条件信息。



申请抽取专家
7.相关信息可通过右侧下拉菜单进行选择。其中，“评标专业” 可通
过快速查询功能进行选取（在输入框中输入关键字，快速过滤出对应
选项）。所有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



申请抽取专家
8.抽取专家的回避单位、回避专家及招标人评委等信息，请按照项目
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申请抽取专家
9.所有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或“提交”。保存后的信息
可进行修改，进行专家抽取前需点击提交按钮，将信息推送至省专家
抽取系统，方能进行抽取。



申请抽取专家

已提交的项目无法再次编辑，点击“查看”，可查看已提交的抽取信
息；

已保存的项目，可在已申请中，选中项目，点击编辑，可重新编辑该
项目抽取信息。



申请抽取专家
提交专家抽取信息后，抽取人可在各大厅相关窗口，登录省专家抽取
系统，进行专家抽取。（具体操作请代理查看省专家抽取系统操作手
册）。
已经“保存”、“提交”的项目均可在“已申请”中进行查看。



特别说明

特别说明:

1.抽取建设工程项目评审专家，应在青岛市公共资源电子

交易系统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

2.如果未在交易系统创建抽取信息，直接使用省专家系统

抽取，因抽取专家信息没有经过交易系统，交易系统无法

获取专家名单，影响专家电子评标。


